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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自救行为中受害人为特异

体质 的情形
——付假钞逃跑猝死店主被判案

王碧云 张立洲

摘 要 法律的学习最重要的是对于其的准确适用，随着社会中各类现象的层出不穷，在刑法的适用问题上难免有争议，

本文就我国未予明确规定的自救行为结合遇到特殊体质的受害人出现的新争议,从法学理论上进行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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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中规定了罪、责 、刑三方面的问题，并且就当前较为统

一的观点认为刑法具有严厉性和最后性的特点，尤其关系到自然

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所以对于当前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有关刑

事问题的探讨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当前在广州白云区发生这

样一个案例一超市老板怀疑顾客支付了百元假钞，被疑顾客被追

着跑，不知在这种情况下，在追赶、接触过程中，顾客发生猝死，经

查，该顾客患有肺心病，造成心肺功能衰竭死亡。最后该老板被

判 20%的责任，并赔偿 16 万，在一审中还被判处 3 年有期徒刑。

这样的结果让我们诸多法学人不禁想到我们法律制度中的一些

问题是否值得思考和探讨。广泛的社会热议中似乎也反映了很

多的社会问题。

一、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理论上的自救行为

该案例中笔者认为涉及到我们刑法理论中正当阻却事由的

自救行为。按照理论自救行为的定义是，被害人在通过法律程序

难以获得救济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救济，这种情况下被害

人无罪。自救行为的适用条件在我们国家是有着极其严格的限

制。在本案中受害者的不法侵害已经结束，排除了正当防卫的情

形。因为当时的紧急情况难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救济，所以回复

权利具有现实必要性，同时回复权利的手段具有相当性，以及所

造成的侵害和所救济的权利具有相当性。从本案来看，确实本案

中的当事人老板遇到的情况具有急迫性，等不及采取公力救济，

符合我们理论上所讲的自救的构成要件和现实情形，于情于理，

老板都应该可以采取一种私力的救济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于是我们认为毫无疑问的是本案中行为人的行为定性为自救行

为。虽然自救行为在我国司法制度上处于一种模糊地带，但我们

认为在当前法律理论界和司法界是承认自救制度的。

二、行为人的行为与特殊体质的受害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

系

不得不提到的是在报道中，本案的行为人仅仅是使用了轻微

的暴力，特殊条件是被害人具有特异的体质。在这种情形下，我

们需要深究老板的暴力行为与顾客的死亡结果中是否存在因果

关系。我们知道，刑法中具体情形中刑事案件中存在因果关系不

意味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因果关系对犯罪的定性和定量都有

不可小觑的作用，例如故意犯罪的既遂与否、过失犯罪中的成立

与否、结果加重犯的成立与否。在本文的后面我们会谈及是否应

当定罪问题。我们优先要思考该罪中的因果关系问题，在本案中

我们应当适用的是因果关系判定中的条件说（即没有a的存在就

没有 b的发生，则 a 是 b 发生的原因）而不能采用相当说，因为在

本案中，被害人的特异体质是在被实施暴力之前就存在的，没有

介入因素的存在。由于行为人的实施暴力的行为确实对被害人

的死亡产生了现实紧迫的危险，所以行为人的行为属于一种实行

行为而不是一种日常生活行为。没有行为人的追赶和暴力行为

就没有被害者的出血行为以及最后的死亡，无论施暴者对其特异

体质是否有认识都不影响因果关系的存在。所以施暴者实行行

为与受害者的死亡的实害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并且因果关系是

客观存在的具有客观性，不受人主观意志的转移，所以行为人对

受害者的特异体质没有认知，不影响因果关系的成立。然而因果

关系的存在不意味着刑事责任的承担。因果关系属于一种客观

方面的要件，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我们要看其的主观方面是

否对受害人的特异体质有认识，预见其有特异体质的属于故意犯

罪，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属于过失犯罪，无法预见的属于意外事

件。在本案中，由于行为人与受害者之间没有其他任何范围的交

集，所以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对于自救行为中的意外事件。

三、我国自救行为制度的现状

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寻求公力救济并不是一种便捷高效的

方式，特别是在低程度、低危害的前提下，被害人往往不愿寻求程

序复杂，效力低下的公力救济，特别是在现如今警力稀缺造成的

相对不重视的情形下，寻求公力救济并不一定能保护或及时保护

被害人的权益，而在被害人有能力进行自我保护的情况下往往会

以自救的行为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但现如今我国刑法尚未将

自救行为作为正当化行为之一，仅仅规定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

等行为，该行为的定性在刑法典中尚未明确。所以笔者认为，在

所实施的自救行为不违反公共道德、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进

行维护自身权益应当是合法合理的，其与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

适用条件应当是基本相同的。目前对于自救行为难以定性就在

于该行为是在侵害事实终了后，且该行为往往会基于被害人的个

人能力而超出其受侵害的范围，容易造成反向的侵害。

根据我国《刑法》第 20 条的规定，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5.36.031



◆法律经纬2015 · 12（下）

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

的不法侵害，而对不法侵害者实施的制止其不法侵害且未明显超

过必要限度的损害行为。以自救行为比照正当防卫，可将自救行

为分为及时自救行为与事后自救行为，自救行为与正当防卫的区

别仅在于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是否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

所以说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自救行为的界定模糊是正常的，但

在审判中应以被害人所实施的自救行为的主观意思为主，比如其

目的只为将侵害人制服而不慎致其骨折的案例。在目前的实践

中，我国对私力救济认定严格，更不用提还未被法律所规定的自

救行为，在私力救济中，人可能会因为恐慌、着急等情绪作出超过

限定的行为，侵害人也可能有特异体质或者意外的各种情况，在

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对私力救济从严从紧，在审判中刻板的运用

罪名法条，显然有悖于群众的思想认识和社会对正义的界定。

在我国公力救济相对紧张，救济效力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应

对自救行为作出法律上的相关规定，对自救行为作出一定的限

制。

第一，意思限制：自救行为必须出于维护自身权益的意思表

示，必须以自救为目的。

第二，客体限制：自救行为所实施的客体必须是对被害人造

成侵害的人员或相关人员。

第三，时间限制：实施自救行为的期限并不能使无限的，我认

为对于自救行为的行使期限应限制在犯罪行为的诉讼时效内，自

救行为与正当防卫的目的都应是阻却犯罪，如其实施期限超过了

诉讼时效，我认为并不能构成有效的阻却。

四、自救行为遇到特异体质入罪的社会影响

自救行为我们在上文已经论述了定义和实施条件，很显然自

救行为是我们本身为受害人在来不及寻找求助公力救济的条件

下所寻求的一种私力救济手段。其本质来源于我们国家资源和

救济手段的有限性，虽然因为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导致自救行

为未被法典化，但是就司法实践中而言，自救行为在司法审判中

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审判考虑因素。

如果在自救行为中将因为追赶或轻微的接触和暴力而由于

被害人自身的特异体质所造成的损害结果定罪之后在社会一定

会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以及一些社会问题。本来自救行为是行

为人在遭遇危险时所寻找的救济手段，如果将因为受害人的特异

体质因素考虑进去会造成两个结果：第一，因为由于被害人特异

体质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归之于行为人，会造成违反公平原则的结

果，加重行为人由于他人的因素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责任主体

认定不清进一步导致司法秩序中的混乱。第二，会从很大程度上

减少自救行为所形成救济途径造成的价值性，行为人在紧急无法

寻求公力救济的情况下是无法有充足的时间来考虑被害人是否

有特异体质，也更加没有任何途径从而得知被害人是否有这样一

个特异体质。进一步导致的结果可能是，行为人只能任凭自己的

合法权益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不法侵害，而无法寻求权利救

济，或者是寻求其他方式救济而等不及。公民在遇到各种紧急情

况下的不法侵害时对于其权益的保护都会止步前行。

从公众的认知来讲，自救行为造成的特异体质侵害不应入

罪，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尺度难以把握，但是从社会道德层面上

讲，大致会继“扶不起”之后难道又要面临“追不起”的困境吗？对

于广大群众来说，被抢劫被盗窃进行及时追回是理所应当的事，

如在进行正当维权的过程中造成特异体质的侵害人重伤、死亡而

被视为防卫过当或防卫手段超出合理限度进行判刑，无疑给群众

造成了“不能追、不敢追”的心理暗示。然而这都是我们所说的社

会上公众所认知的，以及本案中自救行为不入罪所带来的社会效

益。

五、立法和司法建议

短期时间内自救行为的法典化由于司法实践中的各种障碍

以及没有相关的配套制度予以支撑而无法实现，我们只能从司法

审判的途径来具体对自救行为中遇到特异体质的情形解决。

（一）认定在自救行为中特异体质受害人受损害程度中行为

人过当的部分

在本文已经描述了在此案例中行为人与特异体质人受损害

的结果是必然有因果关系的，但是有因果关系并不一定导致承担

法律责任，因为存在理论意义上的违法阻却事由——自救行为，

那么我们说判断实施自救行为的行为人手段的正当性就显得尤

为重要了，这是使得罪犯罚当其罪的重要前提。这就有必要引入

精准的类似于医疗鉴定的手段方式并结合案发时的具体情况侦

查结果来谨慎分析。尽可能的精准判断受害人的损害与行为人

的行为之间的比例部分。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因为受到当

前侦查技术水平的限制，我们无法做到精准的判断，我们法官在

审理类似案件的时候可以比照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正当防卫、紧

急避险制度中防卫当和避险过当的制度来处理。同时，同样可以

设置使用在正当防卫中，遇到切实危害到当事人生命健康的事由

时完全不承担责任这一制度。当然在刑法中禁止类推，我们说这

只能是法官自由裁量权之下的一个适用问题。

（二）贯彻一般法律原则之公平原则

在法律原则的第一层次是一般法律原则，其中包含有公平原

则。在上述即使准确的认定行为人对于特异体质受害人出现的

损害的责任部分，我们认为给予其行为与受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

系，在造成受害人出现严重的伤害和死亡的情形下，可以基于公

平原则，责令行为人给予受害人适当的补偿，但要在行为人财产

承担范围以内。笔者认为这是贯彻公平原则的很好的体现。也

是贯彻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观念。同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

道德秩序的维护。

（三）给予自救行为以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的法律地位

我们可以看到，自救行为，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都是公民私

力救济的途径，三种制度因为在紧急情况下无法寻求公力救济情

况下采取的一种方式，所以在制度上有共通之处，在立法上比照

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设立与这两种制度同样的立法设计，并且自

救行为有大量的正当化依据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种种障碍还有

待克服。所以将自救行为从立法上给予违法阻却事由的地位是

有希望的，但需要广大立法者在司法实践中总结经验得出成熟的

制度设计。但就目前而言，这仅仅是我们的希冀。

注释：

赵娟．致特异体质死亡案件的因果关系分析．法制与社会．2015（5）．79-80．

康建华．论刑法意义上的自救行为．法制与社会．2009（1）．5-6．

王昭雯．因被害人特异体质造成死亡结果的案件定性．中国检察官．2010(3)．

李凡．自救行为浅析．法制与经济．2011（10）．81-84．


